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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导导自自演演““舆舆情情员员北北戴戴河河会会议议””
一网络造谣团伙被警方打掉，主犯是一名纪检干部

为刷存在感
编造舆情员奖金表

今年６月底以来，一张名
为《舆情员津贴奖金发放表》的
图片在微信群等多种社交媒体
上流传，８月中旬又有所谓的

“舆情员北戴河会议”及“网络
舆情员内部会议录音”等文件
在网上扩散，引发广大网民和
境外媒体网站高度关注，产生
严重负面影响。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立
即部署开展专案侦查。经过缜
密侦查，一个以微信群为主要
平台、成员遍布全国２０余个省
份、大肆在网上编造散布谣言
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经查，犯罪嫌疑人韩文财
（网名“空中堡垒”，男，５１岁，
中专文化，内蒙古通辽市纪检
委干部）与田玉霞（网名“梅雪
飘香”，女，４８岁，高中文化，长
期居住于北京，无业）、仲超（网
名“胡来”，男，４３岁，大专文
化，企业采购人员）、魏志强（网
名“活雷锋啊小东”，男，３１岁，
大专文化，无业）、陈明霞（网名

“荷香秋韵”，女，４４岁，重庆某
集团公司会计）等人，于２０１４
年通过微信群结识，并因观点
立场相似而逐渐聚拢。他们在
微信群中频频就社会热点话题
发表过激言论，不断在网上寻
找“存在感”。

其中，韩文财因发言较多、
表现活跃而逐渐成为该团伙核

心，被称为“领导”，田玉霞、仲
超、魏志强等人为骨干。今年６
月以来，为扩大网上关注度，刺
激和“愚弄”与其意见不合的网
民群体，并从中获得优越感，韩
文财等人在网上把自己“包装”
成为政府工作的所谓“舆情
员”，并自导自演了系列网络

“舆情员”闹剧。

首次造谣“成功”
恶搞出“第二季”

警方查明，网上流传的《舆
情员津贴奖金发放表》的始作
俑者是仲超。今年６月２６日，仲
超在一个微信群中随机挑选了
３３名网友的账户信息，使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编造了《舆情
员津贴奖金发放表》,随后制成
图片上传至微信群内。这些图
片随即在多个微信群中迅速扩
散，引发网民广泛关注。

为进一步增加其“恶搞”
效果，８月１２日，田玉霞提议
制作《舆情员津贴奖金发放
表》“第二季”，得到韩文财、仲
超等人的积极响应。当晚，他
们建立名为“网络舆情监控管
理层引导中心”的微信群，由
韩文财主持，其他人员配合，
假扮召开“舆情员北戴河会
议”，对前期“宣传工作”进行

“总结评比”。
８月１３日上午，田玉霞、陈

明霞分别将整理制作的１６张

“舆情员北戴河会议”微信文字
聊天记录截图及韩文财１１分
钟的讲话录音文件发布在“网
络舆情监控管理层引导中心”
微信群中，随后被多个微信群
传播。这些“文件”连同此前的

《舆情员津贴奖金发放表》引发
大量网民转发“围观”，相关网
帖点击量高达数万，并被境外
媒体网站引用和炒作，以此攻
击我国政府所谓“缺乏言论自
由、控制网络舆论”。

团伙成员多为无业
部分人员还有案底

警方还查明，为进一步扩
大影响，韩文财、田玉霞、仲超、

魏志强等人随后又开始策划搞
所谓“网络舆情员”第三季，并
设计了“韩文财‘潜规则’仲超
的妻子，仲超一怒之下叛变，并
泄露舆情部门机密”的剧情，但
因仲超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而
未实施。

据了解，该团伙成员多为
无业，且多人曾因违法犯罪被
警方依法打击处理过。韩文财
还经常刻意虚构“显赫身份”，
极力显示自己“来头不小，能量
很大”。他多次在他人的名车、
豪宅前拍照并发微信群，宣称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所有，还曾
在某地宾馆一个重要会议的会
标前自拍发朋友圈，造成自己
正在出席该会议的假象。

对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而
肆意制造散布谣言、扰乱社会
秩序，给党和政府形象造成严
重损害的犯罪行为，韩文财等
人都表示后悔莫及、追悔不已。

针对该起案件，华东政法
大学教授李翔说，“网络虚拟空
间也具备公共属性和社会属
性，行为人在互联网伪造并传
播虚假信息，同样也是扰乱社
会秩序的行为，这就涉嫌寻衅
滋事罪。”

李翔表示，任何公民都有
自由表达的权利，但这种表达
要受法律约束，不能随心所欲，
更不能采用胡编乱造、甚至是
恶搞的形式传播虚假信息，扰
乱网络秩序和社会秩序，否则
就要受到法律惩处。

据新华社

１１日，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故意杀人、受
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
物案宣判，两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死刑。

涉案金额2 . 3亿

朱明国被判死缓

１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广东省政协原主席
朱明国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决
定对朱明国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对朱明国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不
明财产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４年，
被告人朱明国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公
安局局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广东省政
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
承揽、土地开发、职务调整等事宜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１．４１３７９２６１亿元。
朱明国对共计折合人民币９１０４．９６６８万
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朱明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
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严重侵害了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并使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
行为构成受贿罪；朱明国本人及家庭
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
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又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应依法惩处。
鉴于朱明国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
罪行，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对其受贿犯罪，判处死刑，可不
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赵黎平一审被判死刑
办公室藏91枚雷管

１１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内蒙古自治区政
协原副主席赵黎平故意杀人、受贿、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
案，决定对赵黎平执行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二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被
告人赵黎平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持
枪将被害人李某某杀害。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赵黎平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
区公安厅厅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
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２３６８万元。公
安机关勘查杀人相关现场时查获了赵
黎平藏匿的转轮手枪、六四式手枪及
４９发子弹；还在赵黎平的办公室内查
获其非法存放的９１枚雷管。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赵黎平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
储存爆炸物罪。赵黎平所犯故意杀人
罪犯罪性质、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
特别残忍，社会危害大、影响极其恶
劣，罪行极其严重，且拒不认罪，应依
法严惩。对其所犯数罪，依法应予并
罚。根据赵黎平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上述
判决。 据新华社

朱朱明明国国案案、、赵赵黎黎平平案案同同日日宣宣判判
一个死缓一个死刑

炮制所谓《舆情员津
贴奖金发放表》，自导自演
所谓“舆情员北戴河会议”
并编造散布“内部会议录
音”……近日，在公安部直
接指挥和北京、内蒙古、辽
宁、江苏、重庆等地公安机
关积极配合下，上海公安
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在网上
大肆编造散布虚假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
损害国家形象的犯罪团
伙，韩文财等６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寻衅滋事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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